
 

 １  

國 立 新 竹 師 範 學 院 九 ０ 一 七 次 擴 大 行 政 會 議 紀 錄 
 

壹 、 時 間 ： 九 十 年 十 一 月 五 日 下 午 二 時 十 分 
 

貳 、 地 點 ： 本 校 第 三 會 議 室 
 

參 、 主 席 ： 顏 校 長 啟 麟 紀 錄 ： 陳 文 正 
 

肆 、 出 席 ： 如 簽 到 簿 

 

伍 、 宣 讀 九 ０ 一 六 次 擴 大 行 政 會 議 紀 錄 

裁 示 ： 紀 錄 確 定 。 

 

陸 、 報 告 事 項 

報 告 一 報 告 單 位 ： 學 務 處 

一 、 慶 祝 校 慶 系 列 活 動 預 定 表 如 附 件 一 ， 敬 請 參 閱 。 

二 、 本 學 期 第 一 次 全 校 週 會 邀 請 中 央 研 究 院 社 會 研 究 所 研 究 員 蕭 新 煌 先 生 蒞 校 演 講 ， 講 題 為 ﹁ 從 環 境 意 識 到 環 境 教

育 ﹂ ， 十 一 月 一 日 於 講 堂 甲 舉 行 完 畢 ， 感 謝 總 務 處 之 支 持 。 

三 、 土 地 銀 行 捐 贈 之 獎 助 學 金 於 十 一 月 二 日 申 請 截 止 ， 計 有 六 十 七 位 同 學 得 獎 ， 感 謝 各 系 配 合 。 另 外 研 究 生 助 學 金

之 辦 理 ， 請 各 系 所 儘 速 辦 理 完 峻 ， 俾 研 究 生 能 早 日 取 得 該 筆 款 項 動 用 。 

四 、 十 月 廿 五 日 舉 辦 交 通 安 全 宣 導 晚 會 已 圓 滿 完 成 ， 感 謝 交 服 、 手 語 、 熱 舞 、 吉 他 等 社 團 同 學 熱 烈 參 與 。 生 輔 組 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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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交 安 宣 導 另 舉 辦 壁 報 網 頁 設 計 比 賽 ， 錄 取 優 良 作 品 前 三 名 ， 將 另 於 集 會 時 表 揚 。 

五 、 十 一 月 八 日 春 暉 社 將 舉 辦 另 類 校 園 接 力 賽 活 動 ， 宣 導 春 暉 專 案 五 大 主 題 ， 請 各 單 位 協 助 。 
六 、 基 於 校 園 防 災 安 全 教 育 ， 請 各 單 位 配 合 ， 禁 止 在 校 園 內 烤 肉 、 點 營 火 、 放 鞭 炮 、 煙 火….. 等 活 動 。 

 

裁 示 ： 一 、 請 各 單 位 詳 閱 附 件 一 校 慶 活 動 預 定 表 之 各 項 活 動 ， 如 有 修 正 ， 請 於 明 日 上 午 十 時 前 提 出 修 正 ， 以 便 付 印 。 

   二 、 請 學 務 處 、 總 務 處 協 調 將 活 動 時 間 、 地 點 確 定 ， 並 請 保 管 組 將 活 動 場 地 登 記 作 成 紀 錄 。 

   三 、 第 六 點 校 園 防 災 安 全 教 育 ， 請 各 單 位 配 合 並 做 好 校 園 安 全 工 作 。 

 

報 告 二 報 告 單 位 ： 總 務 處 

一 、 辦 理 八 十 九 年 度 資 源 回 收 工 作 成 效 ， 本 校 獲 評 績 優 名 列 學 校 組 第 二 名 ， 並 於 十 月 卅 一 日 接 受 市 政 府 環 保 局 表 揚

受 獎 ， 總 務 處 特 別 感 謝 所 有 參 與 同 仁 對 資 源 回 收 工 作 的 熱 忱 努 力 。 

二 、 九 十 年 度 財 產 清 點 感 謝 已 清 點 的 各 單 位 配 合 ， 使 工 作 進 行 十 分 順 利 ， 尚 未 清 點 到 的 單 位 ， 仍 請 財 產 管 理 人 繼 續

給 予 支 持 ， 以 期 早 日 完 成 。 

 

裁 示 ： 辦 理 資 源 回 收 工 作 成 績 優 良 ， 請 事 務 組 考 量 對 工 友 同 仁 給 予 獎 勵 。 

 

報 告 三 報 告 單 位 ： 實 習 輔 導 處 

一 、 九 一 級 應 屆 畢 結 業 生 實 習 分 發 說 明 會 訂 於 十 一 月 八 日 下 午 三 時 十 分 假 講 堂 甲 舉 行 ， 說 明 會 通 知 於 BBS 版 公 佈 並

送 應 屆 畢 結 業 生 各 班 。 

二 、 公 費 生 具 兵 役 義 務 者 分 發 作 業 ， 將 由 複 檢 通 過 取 得 教 師 證 書 後 即 分 發 任 教 學 校 ， 變 更 為 列 冊 候 用 ， 俟 役 期 期 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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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 分 發 任 教 ； 並 研 擬 於 偏 遠 、 特 殊 地 區 學 校 服 替 代 役 之 相 關 方 案 ， 此 屬 重 大 變 革 ， 將 於 方 案 確 定 後 向 學 生 作 完

整 說 明 。 
三 、 輔 導 區 特 約 實 習 學 校 訪 視 工 作 ， 將 於 本 月 十 二 日 起 展 開 ， 由 校 長 指 導 並 敦 請 教 務 長 、 進 修 暨 推 廣 部 主 任 、 各 學

系 主 任 、 所 長 、 學 生 輔 導 中 心 主 任 等 擔 任 訪 視 委 員 。 立 意 抽 選 廿 四 所 特 約 實 習 學 校 為 訪 視 學 校 ， 以 實 地 了 解 教

育 實 習 之 相 關 問 題 ， 謝 謝 人 事 室 、 會 計 室 的 協 助 與 指 導 。 另 訪 視 工 作 會 議 訂 本 日 四 點 十 分 於 第 一 會 議 室 召 開 ，

敬 請 校 長 主 持 。 

四 、 輔 導 區 特 約 實 習 學 校 實 習 輔 導 工 作 研 討 會 ， 將 研 擬 適 切 辦 法 ， 擇 日 辦 理 ， 以 凝 聚 實 習 輔 導 工 作 共 識 ， 為 本 校 之

實 習 生 建 立 良 好 的 實 習 環 境 。 

五 、 本 學 年 度 山 地 教 育 輔 導 工 作 ， 除 桃 園 縣 復 興 鄉 三 光 、 高 義 、 羅 浮 三 所 將 於 本 月 廿 二 、 廿 三 、 廿 九 日 辦 理 外 ， 其

餘 皆 已 依 計 畫 辦 理 完 畢 。 廿 九 日 羅 浮 國 小 之 輔 導 工 作 ， 將 以 數 學 科 教 學 研 討 為 主 ， 敬 請 校 長 主 持 並 敦 請 數 學

系 主 任 指 導 。 

 

裁 示 ： 洽 悉 。 

 

報 告 四 報 告 單 位 ： 進 修 暨 推 廣 部 

一 、 教 育 部 ﹁ 大 學 辦 理 推 廣 教 育 計 畫 審 查 要 點 ﹂ 修 正 案 於 九 十 年 十 月 十 七 日 生 效 ， 其 中 第 六 條 已 明 訂 各 校 在 辦 理 推

廣 教 育 時 得 招 收 隨 班 附 讀 學 員 ︵ 如 附 件 二 ︶ ， 請 各 系 所 審 酌 教 學 情 況 ， 開 列 可 提 供 隨 班 附 讀 之 課 程 及 開 放 之 名

額 ， 送 進 修 暨 推 廣 部 彙 整 ， 以 便 規 劃 本 校 推 廣 教 育 課 程 。 

二 、 本 校 接 受 僑 委 會 委 託 辦 理 ﹁ 越 南 地 區 華 文 教 師 回 國 研 習 班 ﹂ ， 學 員 預 定 於 十 一 月 二 十 六 日 返 國 ， 因 本 校 學 期 間

無 法 提 供 宿 舍 ， 學 員 安 排 住 宿 於 聖 經 書 院 ， 校 車 於 聖 經 書 院 與 本 校 校 區 之 間 往 返 接 送 ， 活 動 期 間 相 關 事 宜 ， 請

各 單 位 惠 予 協 助 。 

三 、 本 校 接 受 教 育 部 補 助 ﹁ 城 鄉 接 軌 ∣ 人 人 同 步 發 展 學 習 計 畫 ﹂ 辦 理 兒 童 課 後 輔 導 人 員 培 訓 ， 預 定 於 十 二 月 底 前 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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理 完 竣 ， 擬 即 函 請 新 竹 市 各 區 公 所 依 中 低 收 入 戶 、 原 住 民 及 弱 勢 族 群 為 優 先 順 序 推 薦 ， 如 仍 有 餘 額 將 開 放 個 別

報 名 並 依 報 名 順 序 錄 取 至 額 滿 為 止 ， 上 課 時 間 預 定 兩 週 ， 煩 請 各 單 位 協 助 。 

 
裁 示 ： 洽 悉 。 

 

報 告 五 報 告 單 位 ： 圖 書 館 

圖 書 館 將 於 十 一 月 份 安 排 ﹁ 資 料 庫 檢 索 與 利 用 ﹂ 課 程 ， 介 紹 資 料 庫 名 稱 及 時 間 如 附 表 ， 上 課 地 點 在 本 館 五 樓 多 媒 體

教 室 ， 歡 迎 本 校 師 生 報 名 參 加 。 報 名 電 話 ： 校 內 分 機 6355 、6356 或 e-mail:lisa@mail.nhctc.edu.tw 
         項 目 

資 料 庫 名 稱 
時 間 資 料 庫 主 題 特 色 備 註 

EBSCOhost 

 

11/05(一) 

2:30-4:00(PM) 綜 合 性 資 料 庫 提 供 EBSCO 公 司 獨 家 之 期 刊 全 文 資 料 庫 。 限 40 人 

ERIC Online 

 

11/09(五) 

10:00-11:30(AM) 教 育 主 題 提 供 線 上 列 印 1996~ 今 ED 部 份 80% 之 全 文 。 同 上 

Grolier Online 
11/16(五) 

10:00-12:00(AM) 線 上 百 科 全 書 提 供 大 美 、 葛 羅 里 等 6 種 線 上 百 科 全 書 。 同 上 

 

裁 示 ： 請 各 系 轉 知 同 仁 知 悉 ， 各 所 轉 知 研 究 生 知 悉 。 

 

報 告 六 報 告 單 位 ： 體 育 室 

一 、 體 育 館 整 修 工 程 依 契 約 應 於 九 月 二 十 二 日 竣 工 ， 至 今 已 十 一 月 份 仍 無 法 驗 收 使 用 ， 嚴 重 影 響 體 育 教 學 與 學 生 活

動 ， 敬 請 總 務 處 加 強 對 包 商 的 監 督 ， 以 期 體 育 館 儘 早 整 修 完 畢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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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體 適 能 教 室 有 新 穎 的 運 動 健 身 設 備 ， 每 週 一 至 週 五 從 下 午 五 點 開 放 至 晚 上 八 點 ， 有 體 適 能 指 導 員 於 現 場 指 導 儀

器 的 使 用 方 法 ， 請 同 仁 與 學 生 多 加 利 用 。 
三 、 新 生 杯 籃 球 賽 、 排 球 賽 近 幾 週 每 天 晚 上 六 點 至 七 點 於 體 育 館 前 籃 球 場 舉 行 ； 校 慶 拔 河 比 賽 將 於 十 一 月 五 日 開 始

每 天 中 午 於 餐 廳 前 草 地 舉 行 ， 請 師 長 們 踴 躍 到 場 為 同 學 們 加 油 。 

四 、 今 年 校 慶 實 習 運 動 會 將 體 育 系 與 非 體 育 系 分 為 甲 、 乙 兩 組 進 行 比 賽 ， 各 組 實 力 接 近 ， 精 彩 可 期 。 籌 備 工 作 緊 鑼

密 鼓 進 行 中 ， 已 召 開 多 次 的 籌 備 會 議 與 領 隊 會 議 。 

五 、 為 本 校 同 仁 成 立 的 有 氧 健 身 社 ， 已 於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開 始 活 動 了 ， 還 有 幾 個 名 額 ， 有 興 趣 的 同 仁 ， 可 以 加 入 我 們

健 身 的 行 列 。 

 

裁 示 ： 一 、 將 來 各 項 簽 約 契 約 內 容 ， 請 大 家 研 議 在 符 合 公 平 交 易 法 下 ， 對 學 校 能 有 更 多 的 權 益 及 保 障 。 

   二 、 請 體 育 室 謝 主 任 將 體 育 館 整 修 工 程 事 宜 向 學 生 說 明 。 

 

報 告 七 報 告 單 位 ： 會 計 室 

一 、 九 十 會 計 年 度 校 務 基 金 預 算 資 本 支 出 截 至 十 月 底 止 執 行 進 度 為 67.12% ， 請 相 關 處 室 積 極 研 議 改 善 提 高 預 算 執 行

比 率 ， 以 避 免 年 度 終 了 預 算 執 行 進 度 未 達 百 分 之 九 十 而 遭 議 處 。 

二 、 接 受 教 育 部 等 單 位 委 辦 或 補 助 之 各 計 畫 及 專 案 ， 請 各 計 畫 主 持 人 上 網 檢 視 各 該 計 畫 之 執 行 情 形 及 結 報 期 限 ， 以

免 延 誤 。 

 

裁 示 ： 請 各 單 位 儘 速 辦 理 核 銷 。 

 

報 告 八 報 告 單 位 ： 秘 書 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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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校 各 單 位 九 十 年 度 工 作 計 畫 進 度 彙 總 表 請 參 閱 附 件 三 。 

 
裁 示 ： 洽 悉 。 

 

報 告 九 報 告 單 位 ： 電 算 中 心 

本 校 主 網 頁 將 於 近 日 內 更 改 版 面 ， 屆 時 若 有 連 結 錯 誤 或 其 他 意 見 者 ， 請 由 網 頁 上 之 ﹁ 意 見 反 映 ﹂ 或 逕 洽 電 算 中 心 ︵ 分

機 ：6405 ︶ 。 

 

裁 示 ： 學 校 網 頁 更 新 版 面 是 很 好 的 ， 並 請 各 單 位 更 新 網 頁 。 

 

報 告 十 報 告 單 位 ： 學 輔 中 心 

本 校 九 十 學 年 度 第 一 學 期 ﹁ 兩 性 平 等 教 育 委 員 會 ﹂ 已 於 九 十 年 十 月 十 八 日 召 開 ， 會 中 委 員 們 提 出 下 列 建 議 以 供 參 考 ： 

一 、 各 單 位 為 校 園 環 境 安 全 所 作 之 各 項 改 善 措 施 ， 可 彙 整 資 料 並 轉 知 全 校 師 生 。 

二 、 加 強 廣 泛 性 之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宣 導 ， 校 內 各 單 位 及 系 所 可 辦 相 關 演 講 、 座 談 、 學 術 研 討 會 、 讀 書 會 、 影 片 討 論 、

並 開 設 相 關 課 程 等 。 

三 、 各 單 位 辦 理 之 兩 性 平 權 活 動 可 進 行 資 源 整 合 ， 結 合 人 力 與 資 源 ， 對 活 動 的 推 展 更 有 利 。 

 

裁 示 ： 請 各 單 位 配 合 辦 理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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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 、 臨 時 報 告 

報 告 一 報 告 單 位 ： 初 教 系 
本 系 ︵ 所 ︶ 於 十 一 、 十 二 、 一 月 份 舉 辦 學 術 研 討 會 及 專 題 演 講 如 下 表 ， 歡 迎 各 單 位 同 仁 蒞 臨 指 導 。 

日 期 與 時 間 主 講 人 講 題 地 點 

十 一 月 五 日 ︵ 星 期 一 ︶ 下 午 二 時 十 分 至 四 時

專 題 演 講 

輔 仁 大 學 心 理 系 翁 開 誠 教 授 雜 談 故 事 ｜ 有 開 故 事 的 治 療 取

向 、 矸 究 方 向 與 派 典 

綜 合 教 育 大 樓 第 二 會 議 室 

十 一 月 十 五 日 ︵ 星 期 四 ︶ 下 午 一 時 十 分 至 三

時 專 題 演 講 

中 原 大 學 譚 偉 象 教 授 臨 床 心 理 學 初 探 綜 合 教 育 大 樓 第 二 會 議 室 

十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︵ 星 期 四 ︶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

至 四 時 三 十 分 

國 立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林 世 華 教 授 談 多 元 入 學 方 案 與 基 本 學 力 測

驗 

綜 合 教 育 大 樓 第 二 會 議 室 

十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︵ 星 期 六 ︶ 上 午 八 時 至 下 午

五 時 學 術 研 討 會 

張 鈿 富 教 授 等 十 九 人 第 八 次 教 育 行 政 論 壇 學 術 研 討

會 

推 廣 大 樓 講 堂 甲 

十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︵ 星 期 二 ︶ 上 午 十 時 十 分 至

十 二 時 專 題 演 講 

國 立 中 正 大 學 王 如 哲 教 授 知 識 經 濟 在 教 育 上 之 應 用 綜 合 教 育 大 樓 第 二 會 議 室 

十 二 月 四 日 ︵ 星 期 二 ︶ 上 午 十 時 十 分 至 十 二

時 專 題 演 講 

國 立 交 通 大 學 周 倩 教 授 多 媒 體 教 學 研 究 ＾ 暫 定 ﹀ 綜 合 教 育 大 樓 第 二 會 議 室 

十 二 月 十 八 日 ︵ 星 期 二 ︶ 下 午 一 時 十 分 至 三

時 學 術 研 討 會 

本 系 ︵ 所 ︶ 蘇 主 任 錦 麗 教 授 教 育 評 鑑 倫 理 之 探 討 綜 合 教 育 大 樓 第 二 會 議 室 

一 月 十 日 ︵ 星 期 四 ︶ 下 午 二 時 十 分 至 四 時 專

題 演 講 

國 立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周 愚 文 教 授 中 國 教 育 史 研 究 主 題 探 究 綜 合 教 育 大 樓 第 二 會 議 室 

一 月 二 十 二 日 ︵ 星 期 六 ︶ 上 午 九 時 至 十 二 時

專 題 演 講 

東 海 大 學 武 自 珍 副 教 授 理 性 情 緒 治 療 法 的 理 論 與 實 務 綜 合 教 育 大 樓 第 二 會 議 室 



 

 ８  

 

裁 示 ： 請 大 家 踴 躍 參 加 。  

 

報 告 二  報 告 單 位 ： 人 事 室  

人 事 室 配 合 教 育 部 推 動 ﹁ 知 識 經 濟 與 服 務 理 念 ﹂ 及 終 身 學 習 活 動 ， 已 舉 辦 二 次 專 題 演 講 ， 並 將 於 十 一 月 十 五 日 星 期

四 舉 辦 第 三 場 次 ， 邀 請 行 政 院 經 建 會 葉 主 秘 明 峰 講 演 ﹁ 我 國 知 識 經 濟 發 展 方 案 ﹂ ， 請 大 家 踴 躍 參 與 。  

 

裁 示 ： 請 大 家 踴 躍 參 與 。  

 

捌 、 提 案 事 項  

提 案 一  提 案 單 位 ： 數 學 系 、 自 然 科 學 系  

案 由 ： 數 學 系 與 自 然 科 學 系 部 份 學 生 ︵ 約 六 十 至 八 十 人 ︶ 於 十 二 月 八 、 九 日 參 加 大 學 校 院 之 大 數 盃 比 賽 ， 學 生 擬 請

公 假 參 賽 ， 請 討 論 。  

說 明 ： 一 、 大 學 校 院 之 大 數 盃 比 賽 ， 已 舉 辦 多 年 ， 本 兩 系 學 生 往 年 均 參 賽 ， 今 年 由 東 華 大 學 主 辦 ， 比 賽 時 間 與 校 慶

運 動 會 衝 突 。  

 二 、 學 生 參 加 項 目 有 籃 球 ︵ 男 、 女 ︶ 、 桌 球 ︵ 男 、 女 ︶ 、 排 球 ︵ 男 、 女 ︶ 、 橋 藝 、 電 腦 等 項 。  

 

決 議 ： 一 、 請 先 與 主 辦 單 位 爭 取 調 整 比 賽 時 間 。  

   二 、 如 無 法 更 改 比 賽 時 間 ， 請 考 量 選 擇 項 目 參 賽 ， 參 加 學 生 給 予 公 假 。  



 

 ９  

 
玖 、 散 會  


